
网络自杀新闻报道及其影响因子研究
①

———基于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分析法

沈正赋 许 逸

摘要：互联网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和载体，网络新闻的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网

民的“议事日程”。当自杀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时，网络媒体对自杀新闻报道的数量、方式和态

度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２００９年９－１１月间新浪、搜狐、网易、新华网、南方报网等国内五大网站的
自杀新闻进行研究，运用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分析法，来探讨我国网络媒体是如何报道自杀新闻和设

置相关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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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自杀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全球每年约有１２０万人死于自杀（联合国政策协调和可持续发
展署，２００２），即每２６．３秒地球上就有一个人死于自杀。此外，有自杀意念与企图者约占全球人口
的１０％。我国每年有２８．７万人自杀死亡，２００万人自杀未遂。“每发生１例自杀死亡或自杀未遂，
至少会有５个和他密切相关的亲人、朋友、同事或照顾者因此遭受严重的心理创伤，这种心理创伤
有时会持续很多年甚至后半生……因此，自杀行为已成为我国一个及其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影响

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李献云，２００７：１４３）。媒体对于自杀的再现与现实生活中的自杀行为之间
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德国文学家歌德１７７４年创作并发表《少年维特之烦恼》，作品的主人公维特为
情开枪自杀。小说出版后，欧洲许多青年男子仿效维特的方法结束生命，因此该小说当时被许多国

家查禁。后来的媒介研究者将模仿媒介产品或报道的自杀行为称为“维特效应”（ＳｃｈｍｉｄｔｋｅＡ，
ＳｃｈａｌｌｅｒＳ．１９９８：１２７－１３１）。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格伦·斯帕克斯（２００４：３２４）研究发现，报纸与电视上的自杀新闻
报道量与随之而来的自杀数量成正比；自杀报道的传阅率越高影响力越大，其诱发的自杀率也就会

越高、越严重。在电视报道自杀案例后，自杀数量在１０天内逐渐攀升，如果自杀者是名人，且在多
家电视台、多个频道或栏目相继报道，其负面影响及诱导效应尤为明显。大众媒体对于社会公众人

物尤其是演艺界明星自杀的报道，所引发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１９６２年，美国电影明星玛丽莲·梦
露自杀当月，美国增加了３０３个自杀案例，同比增加１２％（ＳｔａｃｋＳ．２０００：８１：９５７－９７１）。１９８６年４
月８日，日本歌星冈田由希子跳楼自杀的新闻被媒体大肆渲染后，两周内有二十多名青少年自杀。
当年的前１１个月，日本青少年自杀人数达３３３名，比１９８５年同期高４４％，心理学家称之为“由希子
症候群”事件（周达生、戴梅竞，１９９３：２４４）。２００３年４月１日，中国香港艺人张国荣自杀事件发生后，
当年４月份香港共发生１３１宗自杀身亡案件，较 ３月份增加 ３２％，亦较 ２００２年 ４月份多出 １８人。
在这些自杀案件中，跳楼死亡的占３２％，在所有自杀方法中比例最高。在当月的自杀者中，有几名
死者在轻生前留下的遗书中清楚写明其自杀与张国荣轻生有关。

当下社会已进入网络化时代，网络媒体作为大众媒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自杀新闻的报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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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负面的社会效应，因此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足够重视。

二、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按照著名传播学家李普曼的观点，在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

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有选择地提示的“象征性

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人们在自己头脑中描绘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主观

环境”亦即人们的现实观，它是人们的现实行为的依据。在传统社会里，主观现实是对客观现实较

为直接的反映，而在媒介社会，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介提示的“象征性

现实”的中介 （郭庆光，１９９９：２２４－２２５）。那么，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现实观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传播媒介在提示“现实”之际具有什么样的倾向性？为什么大众传媒对于

自杀新闻的报道会导致其后一段时间内自杀事件的激增？这些必然涉及到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

相关学科领域。我们认为，改进对自杀新闻的报道，尽可能地削弱自杀新闻给受众带来的负面效

应，避免受众对自杀事件和自杀行为产生错误的认识，倡导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则是媒体的新闻

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本文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我国网络自杀新闻进行统计与分析：一是网络自杀新闻数量特征；

二是网络自杀新闻内容表现形式特征；三是网络自杀新闻呈现的自杀特征；四是网络自杀新闻报道

文本特征。结合国内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本次研究的发现，本文就如何改进网络自杀新闻报

道方法提出相应的对策。

三、研究方法与样本采集

（一）研究方法

考察社会现象离不开调查，调查是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调查的应用范围

是非常广泛的，它涵盖了传播者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传播效果分析的所有领域。

本文侧重于内容分析。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内容分析的任务是将使用语言表达的文

献转换为使用数量方式表达的资料。其结果一般与实地调查相同，以频次、百分数等图表进行描述

（张国良，１９９５：６６）。讯息内容是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讯息内容的研究和考察也就是内容
分析。美国学者贝雷尔森在１９５２年曾为内容分析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内容分析，是一种对明示的
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调查方法”（Ｂｅｌｅｌｓｏｎ，Ｂ，１９５２）。这个定义认为内容分析有
四个特点，即分析对象是“明示的传播内容”、程序上的客观性、系统性和定量性。

内容分析法除科学检测假设外，还有７项功能：描述传播内容的倾向；说明信息来源的特征；检
查传播中不符合标准的内容；分析劝服的方法；分析文本；说明读者对信息的意见；描述传播的模式

等。这一研究方法适用于各种信息资料包括网上新闻的分析。

在大众传播高度普及的今天，我们关于社会事物的绝大多数认识和信息都来自于传播媒介，如

果大众传播的内容（形成“拟态现实”）不能正确地反映现实，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就会引起我们的

认识和判断的失误，并由此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因此，通过内容分析来检验媒介提示的“拟

态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一致程度，防止媒介歪曲现实的某些倾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郭庆光，

１９９９：２８５）。

（二）样本采集

１．目标媒体的选定
本研究以互联网媒体网站为目标媒体。在选择目标媒体时主要考虑综合性网站和专业新闻网

站。本研究选择的目标媒体包括：国内三大综合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以及两大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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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网站———新华网和南方报网，共５家媒体。
２．时间范围的选定

鉴于本研究是现状研究，需要将名人自杀事件前后网络自杀新闻的数量和内容进行对比，再加

上国内歌手陈琳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１日自杀身亡这一事件比较典型，因此我们选择时间相对较近的
三个月份，即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０月、１１月作为研究时段。
３．分析单位的选定

本研究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百度”进行搜索，在新闻标题中带有“自杀”这一关键词的搜索结

果中，选取以自杀为主题的新闻报道，包括各类新闻文体。本研究要求整篇报道以自杀为新闻主

题，如果仅仅是报道中提及“自杀”字样，而并非以此议题为主，则不在考察之列。由于本研究针对

国内现状，因此只选择国内（包括港澳台地区）自杀事件的新闻报道，至于国外自杀事件的报道，以

及政治性自杀、宗教性自杀、邪教性自杀等特殊性的自杀事件，均不在本研究考察之列。本研究亦

不考察视频类的网络自杀新闻。

四、研究结果与研究发现

（一）网络自杀新闻的总量分布与数量特征

从总体分布来看，本研究中五个网站（新浪、搜狐、网易、新华网、南方报网）各目标时段自杀新

闻的抽样总数为３５０篇，各网站不同月份目标样本数量分布如下（见表１）：

表１ 各网站不同月份自杀新闻样本数量分布

时间

媒体
新 浪 搜 狐 网 易 新华网 南方报网

总计篇数

（百分比）

九月 ２２ ９ ２４ １１ ７ ７３（２０．８６％）
十月 ２９ １９ ２７ ８ ４ ８７（２４．８６％）
十一月 ７２ ２１ ５８ １６ ２３ １９０（５４．２８％）
总计篇数

（百分比）

１２３
（３５．１４％）

４９
（１４．００％）

１０９
（３１．１４％）

３５
（１０．００％）

３４
（９．７２％）

３５０
（１００％）

研究发现，自杀议题的新闻在五个网站和三个月份中的分布差异都较大，其总量分布与数量特

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媒体差异
在本研究选取的三大综合性门户网站中，新浪和网易的自杀新闻报道数量较多，分别为１２３篇

和１０９篇，分别占样本总量的３５．１４％和３１．１４％；搜狐的自杀新闻报道相对较少，为４９篇，占样本
总量的１４．００％。两大专业性新闻网站———新华网和南方报网的自杀新闻报道数量不多，分别为３５
篇和３４篇，分别占样本总量的１０．００％和９．７２％，均不超过样本总量的１０％。可见，综合性门户网
站的自杀新闻报道较多，而严肃的专业性新闻网站对自杀的报道数量显得相对较少。

２．时段差异
在本研究选取的三个时段中，１１月份的网络自杀新闻数量最多，达到１９０篇，占样本总量的５４．

２８％。９月份和１０月份的网络自杀新闻数量分别是 ７３篇和 ８７篇，分别占样本总量的 ２０．８６％和
２４．８６％，合计还不到总量的一半。我们认为，国内歌手陈琳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１日自杀身亡这一事
件的报道以及后续报道，是导致１１月份网络自杀新闻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
３．转载数量

如图１所示，在本研究的３５０个新闻样本中，共有原创新闻２４４篇（６９．７１％），非原创新闻 １０６
篇（３０．２９％）。在２４４篇原创新闻中有７３篇被转载１８５次，已超过样本总量的一半。可见，尽管网
络自杀新闻中原创新闻数量占大多数，但转载现象也还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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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原创新闻与非原创新闻的数量对比

４．名人自杀事件
在本研究的目标时段中，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１日歌手陈琳跳楼是一个突发事件，报道数量众多，达

到７２篇，占样本总量的２０．５７％。其中仅 １１月份就有 ５７篇，达到该月样本比例的 ３５．２６％（见图
２）。陈琳事件发生后的１１月，自杀新闻数量激增，超过目标时段前两个月的总和，达到１９０篇，占样
本总量的５４．２８％。可见，名人突发性自杀事件对于网络媒体的“聚焦”影响较大，亦增加了网络上
相关议题的报道数量。

图２ 陈琳事件占样本的比重

（二）网络自杀新闻内容表现形式特征

１．网络自杀新闻议题分布
从网络自杀新闻议题的整体分布来看（见表２），报道最多的议题为个案报道（７６．２９％）；报道最

少的三项议题（均不超过总量的５％）分别是：自杀预防、干预或救治方法（２．８６％），自杀预防与干预
的社会活动（３．４３％），自杀研究、数据及概况（４．５７％）。
２．网络自杀新闻报道语气分布

如表３所示，网络媒体在报道自杀事件时往往采取中立态度（７４．２８％），遵循新闻客观报道的
原则；有２２．８６％的新闻报道对自杀事件（包括自杀身亡与自杀未遂）表现出批评态度，意在指责轻
生者逃避现实，对自己、家庭和社会不负责任；有２．８６％的新闻对自杀身亡及自杀未遂者持同情态
度，告诫人们要热爱生活，珍爱生命。

表２ 网络自杀新闻议题分布

新闻议题 篇 数 百分比
个案报道 ２６７ ７６．２９％

自杀预防、干预或救治方法 １０ ２．８６％
自杀研究、数据及概况 １６ ４．５７％

自杀预防与干预的社会活动 １２ ３．４３％
民众对自杀及未遂者的态度 ２０ ５．７１％

其他 ２５ ７．１４％
总计 ３５０ １００％

表３ 网络自杀新闻报道语气分布

报道语气 篇 数 百分比

正面语气 １０ ２．８６％
中立语气 ２６０ ７４．２８％
负面语气 ８０ ２２．８６％
总计 ３５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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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自杀新闻呈现的自杀特征

１．网络自杀新闻中自杀者年龄组分布
在本次研究选取的新闻报道中，自杀死亡及

未遂者的人数总共为２９０人，其中提及自杀者年
龄的有２３３人，具体的年龄组分布如下表（表４）。
可见，网络自杀新闻中，自杀者以４０岁以下居多，

表４ 网络自杀新闻中自杀者年龄组分布

年龄组 人 数 百分比

儿童和青少年（０～２４岁） ８０ ３４．３３％
青年（２５～３９岁） ９２ ３９．４９％
中年（４０～５４岁） ３０ １２．８８％
老年（５５岁及以上） ３１ １３．３０％

合计 ２３３ １００％

儿童和青少年（３４．３３％）以及青年（３９．４９％）合计占到样本总量的 ７３．８２％，而中年、老年人则分别
占１２．８８％和１３．３０％。参照我国自杀现状的研究成果①，网络自杀新闻中自杀者的年龄组分布与
实际生活中各年龄组的自杀率基本一致。

２．网络自杀新闻中自杀者性别分布
从表５中我们可以看出，本研究样本中自杀者的性别分布情况：男性自杀身亡者９８人，女性自

杀身亡者１１４人，男女比例为１：１．１６；男性自杀未遂者３１人，女性自杀未遂者４１人，男女比例为１：
１．３２。

我国自杀现状的研究结果显示，现实中男性与女性自杀身亡者的比例为１：１．４，样本中的比例
与之基本相符；现实中男性与女性自杀未遂者的比例为１：３，自杀未遂者中有７６％是女性，显然样
本中女性自杀未遂者的比例较现实偏低。

３．网络自杀新闻中自杀者城乡分布
从表６中我们可以看到，网络自杀新闻中城市与农村自杀身亡人数之比为 ２．６２：１（１３９：５３）。

然而我国自杀现状的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农村自杀率比城市自杀率高３倍；网络自杀新闻中城市与
农村自杀未遂人数之比为１．５：１，而现实中城市与农村自杀未遂人数之比为４．８５：１。

表５ 网络自杀新闻中自杀者性别分布

性 别 自杀身亡人数 自杀未遂人数

男 性 ９８ ３１
女 性 １１４ ４１
未交待 ５ １
合 计 ２１７ ７３

表６ 网络自杀新闻中自杀者城乡分布

发生地 自杀身亡者人数 自杀未遂者人数

城 市 １３９ ３６
农 村 ５３ ２４
未交待 ２５ １３
合 计 ２１７ ７３

表７ 网络自杀新闻中自杀原因分布

自杀原因 自杀身亡者人数（百分比） 自杀未遂者人数（百分比）

对社会不满 １１（５．０７％） ０（０．００％）
经济困难 ３（１．３８％） ２（２．７４％）
家庭矛盾 １１（５．０７％） １７（２３．２９％）
身体疾病 ６（２．７６％） ２（２．７４％）
精神疾病 ８（３．６９％） ６（８．２１％）
工作、学历压力 ３９（１７．９７％） ９（１２．３３％）
感情受挫 ２４（１１．０６％） １６（２１．９２％）
丢面子、被人歧视或误会 ３（１．３８％） ３（４．１１％）
避责自尽 ５（２．３０％） ０（０．００％）
酗酒 ５（２．３０％） ３（４．１１％）
多种原因 １５（６．９１％） ５（６．８５％）
其他原因 １０（４．６１％） ８（１０．９６％）
不可辨识或未交待 ７７（３５．４８％） ２（２．７４％）
总计 ２１７（１００％） ７３（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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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立鹏、李献云、张艳萍，２００４，《中国的自杀率：１９９５—９９年》，参见《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网》（ｈｔ
ｔｐ：??ｗｗｗ．ｃｒｉｓｉｓ．ｏｒｇ．ｃｎ?ｐａｇｅ?ｄｏｗｎｆｉｌｅ?２００４８１８１１１５２４７２．ｄｏｃ）。



４．网络自杀新闻中自杀身亡者与未遂者自杀原因分布
通过表７我们发现，在网络自杀新闻中，自杀身亡者的自杀原因前两项分别是：工作、学习压力

（１７．９７％）和感情受挫（１１．０６％）；自杀未遂者的自杀原因前两项分别是：家庭矛盾（２３．２９％）和感情
受挫（２１．９２％）。

而参照我国自杀现状的研究结果，无论是自杀身亡者还是自杀未遂者，其自杀原因的前两项均

是经济困难（４０％）和严重身体疾病（３８％）。这表明，网络媒体对自杀身亡与未遂者自杀原因的总
体特征再现与现实存在较大偏差，网络媒体可能忽视了一些重要的自杀原因，如：经济困难、严重身

体疾病对自杀者的致命性影响。此外，心理学研究发现，自杀死亡者的精神病患率为６３％，而媒体
中呈现的由于精神疾病而自杀身亡的比例只有３．６９％。
４．网络自杀新闻中自杀身亡与自杀未遂者自杀方式分布

从表８中我们可以看出，网络自杀新闻中自杀身亡者常用的自杀方式前三项分别是：跳楼（５３．
９２％）、服毒（９．６８％）和割伤（７．８３％）；自杀未遂者常用自杀方式的前三项分别是：服毒（２１．９１％）、
割伤（１６．４４％）和跳楼（１３．７０％）。参照我国自杀现状的研究结果，网络媒体中呈现的自杀身亡与未
遂者使用的自杀方式基本与现实相符。

表８ 网络自杀新闻中自杀方式分布

自杀方式 自杀身亡者人数（百分比） 自杀未遂者人数（百分比）

火器或炸药 １０（４．６１％） ８（１０．９６％）
上吊或自缢 １５（６．９１％） ２（２．７４％）
服毒 ２１（９．６８％） １６（２１．９１％）
跳楼及其他坠高式自杀 １１７（５３．９２％） １０（１３．７０％）
溺水 １５（６．９１％） ７（９．５９％）
割伤 １７（７．８３％） １２（１６．４４％）
卧轨 ６（２．７７％） ３（４．１１％）
多种手段 ０（０．００％） ５（６．８５％）
其他 ４（１．８４％） １０（１３．７０％）
不可辨识或未交待 １２（５．５３％） ０（０．００％）
总计 ２１７（１００％） ７３（１００％）

（四）网络自杀新闻报道文本特征

在文本特征方面，本文主要探讨网络自杀新闻（个案报道）中出现的报道失当情况（路鹏程，

２００５）。在本研究样本的 ２６７篇个案报道中（见表 ９），出现一项失当的新闻报道有 １０６篇，占 ３９．
７０％；出现两项失当的有 ８９篇，占 ３３．３３％；出现三项及以上失当的有 ３９篇，占 １４．６１％。也就是
说，有８７．６４％的个案报道都存在失当的情况，仅有１２．３６％的新闻报道基本无失当情况（比例见图
３）。可见，我国网络自杀新闻报道的失当情况比较明显，完全符合标准的新闻报道较少。

图３ 网络自杀新闻报道失当情况比例

表９ 网络自杀新闻（个案报道）

中报道失当情况分布①

报道失当情况 次 数 百分比

一项失当 １０６ ３９．７０％
两项失当 ８９ ３３．３３％
三项及以上失当 ３９ １４．６１％
无失当 ３３ １２．３６％
总计 ２６７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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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报道失当的情况只可能存在于个案报道中，故本项研究的样本数为个案报道的样本数（Ｎ＝２６７）而非新闻
样本总数（Ｎ＝３５０）。



从表１０中可以看出，网络自杀新闻报道中出现最多的三项失当类型分别为：未提及自杀者对
家人及朋友造成的严重伤害（３３．８３％），描写自杀细节或公布遗书、现场照片（２５．６８％），将自杀原因
简单化、神秘化（１３．８２％）。

表１０ 网络自杀新闻（个案报道）中报道失当类型分布①

报道失当的类型 次 数 百分比

描写自杀细节或公布遗书、现场照片等 １０４ ３８．９５％
将自杀原因简单化、神秘化 ５６ ２０．９７％
煽情式、渲染式的报道方式 ３０ １１．２４％
使用耸动、煽情的标题或标题与文中信息不一致 ３０ １１．２４％
未提及自杀者对家人及朋友造成的严重伤害 １３７ ５１．３１％
传播其他与自杀相关的错误认识 ４８ １７．９８％
合计 ４０５ ———

以下分别简述网络自杀新闻报道中失当类型的具体表现：

１．描写自杀的细节或公布遗书、现场照片
（１）新闻中提及到自杀者服用的毒品或药品的具体名称和剂量，并在上下文中暗示了毒品的药

性与药效。

（２）新闻中交代了自杀者具体的自杀时间或地点。
（３）新闻中详细描写了自杀者自杀的过程。
（４）新闻中公布了自杀者的遗书、现场照片等。
样本（个案报道Ｎ＝２６７）中出现此类失当的报道有１０４篇，占样本总量的３８．９５％，表明出现此

类失当的情况比较普遍。

２．将自杀原因简单化和神秘化
（１）新闻常常将自杀行为归结为某单一原因，有时限于报道篇幅和文体甚至将自杀原因简化为

仅仅一句话。

（２）新闻常常把自杀原因神秘化，将自杀者描绘在一种神秘莫测甚至莫名其妙的心理下采取自
杀行为。

样本（个案报道Ｎ＝２６７）中出现此类失当的报道有５６篇，占样本总量的２０．９７％，表明出现此类
失当的情况不算严重。

３．煽情式、渲染式报道
（１）将自杀行为美丽化。新闻中将自杀与一些美丽传说、美好事物相比拟，或用一些具有美感

的词汇来修饰、描绘自杀行为，制造出一种情绪，营造出一种凄美的氛围。

（２）将自杀行为浪漫化。新闻中将自杀描写成一出爱情悲剧，极力渲染自杀者生前的浪漫爱
情，自杀者是爱到深处、“情”不能拔，而为“情”赴死。

（３）将自杀行为闹剧化。新闻中用轻松、调侃的笔调，夸大和戏说某些环节，将自杀描绘成一出
滑稽的闹剧。

（４）将自杀行为喜剧化。新闻中淡化自杀未遂的后果，忽视其潜在的心理创伤和危险性，凸显
由自杀引发的极其偶然的皆大欢喜的结局。

样本（个案报道Ｎ＝２６７）中出现此类失当的报道有３０篇，占样本总量的１１．２４％，表明出现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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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一个样本中可能会有超过一项以上的报道失当类型，因此本项研究采用累加统计，所以有 Ｎ４０５（报道
失当类型总数）＞Ｎ３５０（新闻样本总数）的情况。本表中的百分比为该失当类型报道的篇数占总样本中个案报道总
数（Ｎ＝２６７）的比例，即“该失当类型的篇数（次数）?样本总数”而非“该报道失当类型的次数?合计次数”，所以百分比
合计总数不是１００％。



失当的情况比较少。

４．使用耸动、煽情的标题或标题与文中信息不一致
（１）使用耸动、煽情的新闻标题。媒体或使用耸人听闻的字眼来渲染自杀行为的惊悚性：《砍下

同行头颅 肉贩剖腹自杀》；或使用刺激性的、甚至是无中生有的字眼来凸显自杀事件的离奇性：《女

孩公厕内脱裤欲自杀 男警察冲进救人》、《彩民连续中奖９００元后精神崩溃 挥刀欲自杀被救下》；或
使用煽情的词语来营造某种氛围：《他生日那天，她跳楼自杀 他昨天开口，追悔莫及》。

（２）新闻标题与文中信息不一致。这种情况的网络标题在业界被称为“标题党”，即新闻标题有
哗众取宠之嫌，内容与标题不相吻合。

样本（个案报道Ｎ＝２６７）中出现此类失当的报道有３０篇，占样本总量的１１．２４％，表明出现此类
失当的情况比较少。

５．自杀新闻中未提及自杀者对其家人和朋友造成伤害
新闻只注重对自杀过程、自杀原因和自杀结果的报道，而不报道自杀结果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尤其是对其家人和朋友造成的严重心理伤害和心灵创伤。

样本（个案报道Ｎ＝２６７）中出现此类失当的报道有１３７篇，占样本总量的５１．３１％，表明出现此
类失当的情况比较普遍，需要引起媒体工作者的重视。

６．传播其他有关自杀的错误认识
（１）对名人自杀的大肆渲染。前文已提到，本研究样本中关于陈琳自杀事件的报道共有７２篇

之多。甚至在法医鉴定结果出来的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５日，仅仅新浪网一家媒体就有１２篇内容非常相
似的相关报道，这无疑极大地强化了该事件的影响力。当然，并非所有对名人自杀的报道都属于此

类失当，但确有一部分新闻媒体对此大肆渲染和炒作，造成较为恶劣的负面影响。

（２）对自杀行为态度模糊、立场不明。一些媒体面对自杀行为表现出来的报道姿态，往往貌似
不偏不倚，恪守公正，实则是态度模糊，立场不明，未能表达出理性态度和科学立场，不能正确地引

导受众如何看待自杀行为。一些媒体甚至对自杀事件的报道采用了正面语气，幸灾乐祸。

样本（个案报道Ｎ＝２６７）中出现此类失当的报道有４８篇，占样本总量的１７．９８％，表明出现此类
失当的情况不算严重，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大。

五、研究结论

（一）网络自杀新闻数量特征

１．不同媒体间差异显著
在我国主流的互联网媒体中，综合性门户网站发布的自杀新闻占绝大多数（８０．２８％），而专业

性新闻网站对自杀事件的报道较少（１９．７２％）。不同媒体间对自杀新闻报道差异表明，自杀作为我
国一个日益严重的公共精神健康问题，尚处于政治阶层和精英阶层关注视野的边缘，或至少可以说

自杀问题尚未进入严肃媒体和精英媒体的议程框架中心（路鹏程，２００５）。
２．相互转载现象普遍

本研究样本中被转载两次以上的原创新闻有 ７３篇，共计转载 １８５次，超过样本总量的一半。
考虑到本研究仅选取了浩瀚网海中五大网站的自杀新闻作为样本，可以推测网络自杀新闻总量中

转载的比例将更大，相互转载现象更加普遍。

３．热衷于聚焦名人自杀
在名人自杀事件出现后，我国网络媒体的相关报道连篇累牍（７２篇，占样本总量的 ２０．５７％），

自杀新闻的总体数量也呈现激增的态势（１１月达１９０篇，占样本总量的５４．２８％）。这一方面表明名
人自杀事件依然是我国网络媒体设置议题的主要新闻来源之一；另一方面也表明，名人自杀事件发

生后，网络媒体对自杀这一议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和强烈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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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自杀新闻内容表现形式特征

１．个案报道过多，其他议题被忽视
在自杀新闻的议题呈现方面，网络媒体偏重个案报道（７６．２９％），媒体的注意力集中在凸显异

常性、冲突性、轰动性的“事件型新闻”（ｅｖｅｎｔｆｕｌｃｏｎｔｅｎｔ）上。而对有助于预防自杀，提高公众精神健
康水平的具有知识性、教育性的“资讯型新闻”（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ｎｔ）报道力度不够。本研究议题类型
中的 “自杀预防、干预或救治方法”，“自杀预防与干预的社会活动”，“自杀研究、数据及概况”均属

于“资讯型新闻”，但三者的总和也仅占样本总量的１０．８６％。
此外，网络自杀新闻中反思自杀的报道少之又少，在３５０个样本中，仅有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３日南方

报网的《陈琳自杀事件反思 ９０年代歌手的命运令人唏嘘》和１１月１６日网易的《抑郁症是自杀的头
号祸根》两篇。我们认为，针对自杀的“反思型新闻”（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ｎｔ）应当成为网络媒体今后报道
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２．负面评价过少，报道态度不明确
在报道语气方面，对自杀事件或现象采取负面评价和批评态度的报道太少（２２．８６％），而“遵循客观
报道原则”的自杀新闻占到绝大多数（７４．２８％）。对于自杀这类容易产生负面效应的社会现象，新
闻工作者理应表明批评立场，正确引导和教育民众，避免效仿，积极干预。

（三）网络自杀新闻呈现的自杀特征

１．网络自杀新闻对农村自杀问题的再现和认识严重不足
承前所述，网络自杀新闻中城市与农村自杀身亡人数之比为２．６２：１（１３９：５３），然而根据我国自

杀现状的研究结果可知，我国农村自杀率实际上比城市自杀率高３倍；网络自杀新闻中城市与农村
自杀未遂人数之比为１．５：１，现实中城市与农村自杀未遂人数之比为４．８５：１。

无论是出于对目标受众的考虑，还是由于农村新闻采写困难等原因，我国网络媒体对发生在农

村的自杀现象的报道明显存在不足，忽视了中国农村中存在着的较为严重的自杀现象和自杀潜在

隐患，说明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在认识上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区。

２．网络自杀新闻对自杀原因的整体再现存在严重偏差
如前文所述，网络自杀新闻中对自杀身亡与自杀未遂者自杀原因的总体特征再现与现实存在

严重偏差，网络媒体严重忽略了一些重要的自杀原因，如：经济困难、严重身体疾病对自杀者的致命

性影响。此外，心理学研究发现，自杀死亡者中的精神病患率为６３％，而媒体中呈现的由于精神疾
病而自杀身亡的比例只有３．６９％。

大多数网络媒体没有配备专门的医学记者采写自杀新闻，而一般的新闻记者对自杀的知识掌

握不足，缺乏干预与预防自杀的相关训练与培训，又承受着截稿时间、行业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因而

通常难以对自杀原因进行深入采访与报道。

（四）网络媒体自身的缺陷

１．相互转载之风在网络上盛行
本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样本是引自报纸网络版中的新闻报道或是转引自其他网站。不仅自杀新

闻如此，其他各类新闻也多被转载，这是网络新闻运作机制的重大缺陷之一。大多数网络媒体缺乏

新闻报道来源，多是通过购买其他新闻媒体或通讯社的新闻维持生存，更多的小网站更是直接拷贝

其他媒体或网站的新闻，这种不规范的做法，容易产生以讹传讹的现象，应引起相关部门和有关新

闻媒体的重视。

２．网络新闻中“标题党”现象普遍
前文已提到网络自杀新闻报道中存在“使用耸动、煽情的标题或标题与文中信息不一致”的弊

病，即俗称的“标题党”。这类问题也存在于各类网络新闻当中，网民浏览新闻的随意性和猎奇性使

得很多网络媒体不惜以标题吸引广大受众，却很少考虑标题与内容的相关性，这种做法影响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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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３．从业者的责任意识和认知能力存在缺失
由前文所述的研究结果可知，网络自杀新闻中的报道失当情况非常普遍（８７．６４％），这些无意

识的失当报道反映出网络媒体责任意识的缺失，各种类型的报道失当都有可能在某一方面造成受

众的认知偏差，带来社会负面效应。

其实，对于自杀报道应遵循的规则，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健康部（２０００）的宣传手册《自杀预防：供
媒体工作者参考》已经提供了详尽的建议。从事自杀报道的媒体工作者疏于对媒体责任的理解与

重视，在报道工作中未能及时有效地参考相关建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职业知识缺憾和认识缺失的

表现，亟待弥补。

４．网络新闻报道方式具有局限性
由于电子阅读的特殊性，网络新闻一般篇幅较短，难以对自杀事件进行深入、详尽的报道，多数

浮于事物的表面，不利于受众对自杀事件进行详细了解和深入反思。网络新闻现有的报道方式更

接近于报纸中的短讯，报道内容缺乏深度和力度使得网络新闻的接受度和美誉度受到一定的影响。

六、结 语

综合上述对网络媒体关于自杀新闻报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及其分析，我们认为，网络媒体应注

意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报道工作：

第一，更多地关注自杀议题

我国的网络媒体，尤其是严肃的专业性新闻网站，应当更多地关注“自杀”这一关乎公共精神健

康问题的议题，引导受众关注并正确认识自杀现象。

第二，积极改进报道方式。

网络媒体应严格遵守新闻法规和相关文件中关于自杀新闻的报道要求，积极改进传统的自杀

新闻报道方式。

其一，网络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应明确表明立场，尽量避免对自杀作感性报道。在报道时应提到

自杀者的行为对其亲属及其心理方面造成的伤害，对自杀行为给个人、家庭和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应着重表现和反映。

其二，在报道过程中应客观陈述自杀事件，理性分析自杀原因，但避免对自杀方法的详细描述，

切忌在报道中暗示“自杀是人们面对重大人生困惑时的唯一解脱方法”。自杀行为通常是许多因素

复合堆积的结果，明确自杀的诱发因果有利于保护公众的心理健康，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其三，网络媒体应避免渲染名人自杀现象。切忌把自杀尤其是名人自杀事件描写成扑朔迷离、

引人入胜的悬案，但也不能过于简单地把它归结于某一件事引发的悲剧。名人自杀的影响力巨大，

尤其容易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在报道时应格外审慎。

第三，加强对自杀事件的反思报道。

网络媒体在“事件型新闻”（ｅｖｅｎｔｆｕｌｃｏｎｔｅｎｔ）的传统报道之外，应加大“资讯型新闻”和“反思型新
闻”的报道力度，更多地关注自杀现象而切勿炒作自杀个案。引导网民对自杀事件进行反思，逐步

影响并强化受众对于自杀事件的正确态度，防止盲目模仿自杀行为。

第四 ，弥补网络媒体缺陷。

如前文所述，网络媒体自身存在着一些缺陷，应尽力弥补。首先，应构建自身的新闻源系统，逐

步形成独立的报道风格，而不是简单转载其他网站的新闻；其次，应避免“标题党”新闻，力争以内容

取胜而不是只为赚取短期的点击率；再次，应积极研究适合网络媒体报道特点的文体，对自杀新闻

应尽可能详尽地报道而不是简单地陈述；最后，对于自杀新闻报道的切入点和侧重点应慎重选取，

确保网络自杀新闻的严肃性。

就在本文收篇之际，又从媒体上传来关于富士康“十二跳”的自杀新闻，如此惊人的数字、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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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的突发事件和如此恶劣的社会影响，一再扰乱人们日趋迷离的视线，敲响社会安全和社会和谐

的警钟。有资深媒体人认为，媒体显然不应该“有跳必报”，特别是富士康接连屡发跳楼事件。此观

点涉及媒体在极端负面新闻报道上的角度问题。的确，媒体在当今社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各

种各样方式向公众传递不同信息，极大程度地影响着群众的态度和情绪，信念及行为。也有数据显

示，媒体对自杀事件的大肆渲染可引发自杀数量激增。媒体报道社会极端负面新闻时的确应该审

慎。但是，不能为了避免引起他人效仿或影响公众情绪，就选择不报。揭露问题的本质，才是解决

问题的唯一途径。如果媒体和公众都选择闭上眼睛、选择沉默，未必是好事。只有谨慎的报道、选

择最合适的角度，找专家学者、甚至心理学专家去剖析问题，找出根源，给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

予良性建议，给广大读者公众予启示，才是媒体的责任。本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媒体工作者

全面学习、深入钻研相关业务知识，避免报道失当情况的发生，能多角度地观察、透视和剖析自杀现

象，使自杀新闻在自杀预防方面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和干预效果，为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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